	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申請休學作業流程

	處   理   流   程
	

	作業注意事項
	一、學士班申請休學時，未附家長同意書者，概不受理。

二、因重病申請休學時，需附醫院診斷證明書。

三、休學核准後之退費事宜，請填寫退費申請表並附繳費單收據(分機：1121)辦理。

四、學生因故休學，學校得核准一學期、一學年或二學年。休學累計以不超過二學年為原則；期末考後不得辦理該學期休學。

五、休學期間成績概不計算。

六、休學者發給休學証明書。 

七、休學期滿未復學者以退學論。


學籍註記、登錄電腦並轉知各相關單位辦理異動








繳回學生證，註冊組核發休學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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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師簽核意見





填寫申請單及學士班附家長同意書





會相關單位











系所主任簽核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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